附件

《深圳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反馈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理由

	
	深铁建设成本合约部【来源：邮箱】
	关于第十九条，对于目前深铁建设的一些项目，常因特殊要求，在概算尚未批复、施工图尚未出具的情况下进行招标，因此在招标阶段出具的工程预算报告，是以招标图为基础所编制的，所以建议此条内容酌情可以考虑，针对此种特殊情形的预算审核部分的要求。

关于第三十一条，此条如若要约定，那建议以强条形式出现，以免后期各类招标文件、合同里所约定不一致，也将会导致合同履约纠纷。
	不采纳
	1.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负责实施市财政部门交办项目的工程预算评审。工程预算报告由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并确认，如项目存在特殊情况，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可以根据相关单位的有关文件开展评审。
2.为尊重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宜对此做出强制性规定。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来源：邮箱】
	1.关于第十九条，建议“工程结算评审原则上以合同为单位,并满足下列条件……”修改为“工程结算评审原则上以合同为单位,按照合同内、外分批实施,并满足下列条件……”。

2.关于第二十五条，“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出具评审报告前应当征求项目单位或者建设单位的意见”建议增加征求施工单位意见。

关于第二十六条，“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可以根据评审项目情况和工作需要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进行评审数据核对”修改为“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可以根据评审项目情况和工作需要定期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进行评审数据核对”。
	部分采纳
	1.评审条件的具体实施细则将在其他工作制度中细化明确。
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出具评审报告前应当征求项目单位、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的意见”。
市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组织评审数据核对主要根据评审项目情况和工作需要，可适时灵活开展，避免影响项目进度。




